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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体系架构   

民事诉讼法与仲裁制度 

一、 学科综述 

（一）学科特点介绍 

民事诉讼法是国家的基本部门法之一，民事诉讼法学是我国法学体系中的重要学科。它具有如下

学科特点： 

1、在司法考试中所占分值较高且具有规律性。司法考试中除去民法、刑法、行政法三大实体法，

两诉所占分值居于次位。而纵观 2009 年至 2013 年五年的司法考试真题，可以发现民事诉讼法（含仲

裁法）分值呈现一定规律性：2013 年分值为 75 分，2012 年分值为 66 分，2011 年 75 分，2010 年 66

分，2009 年 66 分。因此，把握好民事诉讼法部分的历年分值规律对备考复习司法考试具有指导性。 

2、应用性强，注重程序法与实体法的结合。民事诉讼法自身程序法的性质决定了它不像民法那

样有很多庞杂费解的理论，更多的是实用性的程序、规则，理解起来没什么障碍，比较容易掌握，同

时司法考试题目设计难度不大，因而对于考生来说多是一些识记性的知识点，只要功夫足够深，把民

事诉讼法近五年考查过的知识点全部体系性的掌握到，民诉复习不费吹灰之力尽可拿到六七十分。 

3、注重理论与立法相结合。民事诉讼法作为程序法要规制民事诉讼的方方面面，因而其相关法

条众多，可谓浩如烟海。民事诉讼法核心的法律有三个：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12

年 8 月修正）、二是最高院关于适用《民诉》若干问题的意见、三是最高院关于审理民事管辖异议案

件若干问题的规定。除此之外每一项具体的制度之下都有具体的解释和规定，比如证据制度下有最高

院《关于民诉证据若干规定》、审判监督制度下有最高院《关于适用<民诉法>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

的解释》等等。这些法条虽然掌握起来难度不大，但由于数量太多颇费时间，因而很多考生对之望而

生畏。但是法条的复习是与司法考试大纲中重点理论知识相结合的，所以在备考中切忌漫无目的的通

读法条，既浪费时间又毫无成效。最好的复习方法就是以法条为参考教材，遇到重点理论知识点回归

对应法条、吃透对应法条足够应对司考。 

4、学科体系性强，结构分明。民事诉讼法作为司法考试三大实体、三大诉讼之一，其体系性可

以说是最清晰明了。民事诉讼法用最生活化、通俗化的解释就是什么人——当事人（参与人）在什么

时间、地点——期间、主管及管辖以什么为原则、保障、根据——民诉基本原则、先予执行与保全制

度、证据与证明制度依据什么具体流程——起诉、一审（包含调解制度、简易程序、特别程序）、二

审、再审（审判监督程序）想要达到什么目的——诉制度、执行程序。再有就是涉外的民事诉讼制度

和仲裁制度。以上就包括了司法考试中所有民诉涉及的重要的原则、制度和程序。 

5、三大诉讼法知识点内容相似易混淆但体系框架相似利于同时准备。由于三大诉讼法所规定的

都是各自诉讼进程中的相关问题，而刑事诉讼、民事诉讼、行政诉讼中有很多问题是相通、相近的，

所以这三大诉讼法在很多方面的规定是相似的，很容易混淆。因而考生在学习的过程中要注意将三大

诉讼法联系起来，比较记忆、把握区分，利用这种相似性来加深理解而不是被这种相似性所迷惑。小

小建议，在立法上来看，行政诉讼法借鉴了民事诉讼法的体例，所以民事诉讼法与行政诉讼法相似性

非常大，两者可以结合起来备考复习。 

    （二）备战司考——民诉重点章节归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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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近五年民事诉讼法的真题，可以发现其重点考查章节为： 

1、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法——民事纠纷解决机制、劳动仲裁、人民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民事

诉讼法的性质与效力 

    2、基本原则和基本制度——辩论原则、处分原则、诚实信用原则；合议制度、回避制度、公开

审判制度、两审终审制度 

3、诉——诉的要素、诉的种类、反诉、诉的合并与分离 

4、当事人与诉讼代理人——当事人概念、当事人适格、当事人变更与确定；法定与委托代理人、

诉讼代表人、共同诉讼与第三人 

5、主管与管辖——级别管辖、地域管辖、专属管辖、协议管辖、共同管辖、裁定管辖 

6、证据与证明制度——证据的种类、分类；证明对象、证明力、举证时限与举证责任、质证、

认证 

7、诉讼保全制度——期间与送达、先予执行与保全制度、妨害民事诉讼的强制措施 

8、法院调解——适用范围、程序、调解协议的确认、法院调解的后果 

9、普通程序与简易程序——起诉与受理、审前准备、撤诉制度与缺席判决制度；诉讼中止、延

期、终结制度；审限、民事裁判制度；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具体程序规定；小额诉讼案件的审理 

10、第二审程序——上诉的提起条件、上诉的受理与撤回、上诉案件的审理范围和审理方式、上

诉的调解与和解、二审法院对上诉案件的处理 

11、审判监督程序——法院审判监督、检察院抗诉、当事人与案外人申请再审、再审审理程序与

处理结果 

12、特别程序与非诉程序——特别程序、督促程序与公示催告程序 

13、执行程序——执行的一般规定、执行措施；执行的开始、中止与终结 

14、涉外民事诉讼——涉外民事诉讼的原则、管辖、特殊规定、司法协助 

15、仲裁法——仲裁协议、仲裁程序、仲裁裁决的撤销与执行 

成功永远属于目标明确、准备充分之人!考生一定要引起重视，对于重点章节的重点内容，投入

更多的时间，加大学习力度。 

    二、考查特点和趋势 

     （一）命题呈现的特点 

纵观五年真题，可以发现民事诉讼法与仲裁制度在司法考试中出题重点章节明显、沿袭历年重者

恒重的总体特点，出题较为平稳、难度相对不高、没有怪题偏题，试题没有较大争议性，民事诉讼法

与仲裁制度的分值比例也是相对稳定的民事诉讼法每年分值大概占到 66 分左右，仲裁法所占分值为

11 分左右。 

具体而言，考查内容和命题方式上反映出以下特点： 

1．考查内容上的特点 

（1）继续侧重对传统重点知识点的考查，“重者恒重”。 

民事诉讼法的知识点有明显的轻重之分，重要的知识点历来是司法考试考查的重点（至于哪些知

识点是重点详见下面学科知识体系中各知识点的“重要星级”），今年的真题继承了这一传统，继续

侧重对那些传统重点知识点的考查，体现出“重者恒重”的趋势。例如民事证据制度作为民事诉讼法

中的重要知识点，一直是司法考试的重点，2013 年单选考查了举证时限，多选第 85 题考查了质证制

度），而且主观题部分考查的也是该知识点的相关内容（民事诉讼的证明责任问题），可见对该知识

点的重视程度和考查力度。 

（2）对民事诉讼法新增法条的考查力度和深度都有所加大。 

司法考试每年对新增法条（包括刚修订的法律、法规和新制定的法律、法规、司法解释）都会有

相应的关注和反应，特别是在 2012 年 8 月民事诉讼法刚做过较大的修订与变动，作为大纲所要求掌

握的必要内容之一，因而真题自然也会对其有所涉及。在新法出台后，考查的知识点都较为浅显，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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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理论知识研究的加深，司法考试的深度也会增大。最直观的表现就是在 2012 年真题多选第 77 题和

第 84 题，当年考查还是较为简单的，在 2013 年对民诉修法的考查难度加大了，如单选第 35 题对公

益诉讼的考查。 

（3）不仅考查相关法条，而且兼顾对民事诉讼理论知识的考查。 

民事诉讼法具有程序性特征，其主要体现为庞杂的法律及司法解释，对法条的考查自然是司法考

试命题的主要内容。但依据近五年真题的出题知识点可以看出，民事诉讼法在重点考查相关法条的同

时也兼顾了对理论知识的考查。例如 2013 年真题单选第 38题对当事人制度的考查、42 题对代理制度

的考查、45 题对诉前保全制度的考查；2012 年真题多选第 80题对当事人制度的考查、81 题对财产保

全制度的考查。 

（4）适度考查了以往涉及较少的部分非重点知识点以及纯细节记忆性的题目。 

真题除了侧重考查传统重点知识点外，还适度考查了民事诉讼中重要性较低的知识点以及细节记

忆性的知识点，例如 2013 年真题单选第 36 题对法官释明权的考查、2011 年第 79 题和 2009年单选第

44 题对民事起诉状的重复考查，这些考查的只是基本内容而非深入理解，难度不大但是需要细心记忆

或是通过法理推敲。 

民诉的复习掌握要在对基础理论知识进行一番系统梳理的基础上重点将历年恒重的知识点全部

掌握扎实、对新增法条加重理解和掌握，其实就已经有信心将民诉八九成的分值拿到了。 

2．命题方式上的特点 

（1）单项选择题命题考查的知识点较为单一成系统。 

  单项选择题多为系统考查某一知识点的多个内容，在单一知识点内体现出较强的综合性。例如

11 年真题有 12 道单选、12 年真题 13 道单选（共计 13 道）、13 年真题中更有 15 道单选是对同一知

识点相关知识系统的考查。在单选中仅有 3-5 道题目是对原则、制度、理论知识的辨析。 

（2）多项选择题在命题上注重对相关程序、制度的辨析。特别是关联知识点的综合考查力度明

显加大。司法考试较易得分的是单向选择题，因为总有 25%的概率答对，但是多项选择题不只是考查

知识点系统的整合还有就是逻辑思维，只有将一个多选题考查到的涉及到的所有知识点全部掌握，再

加上清晰地逻辑思维才能筛选出正确的答案组合，否则如有一个知识点的混淆不清，全盘皆输。13

年真题第 79 题，看似简单的对管辖制度的考查，但所列四个选项涉及地域管辖、选择管辖、管辖权

的转移三个知识点，如有一个掌握不清，那这道题目答对的可能性是较小的。 

（3）不定项选择题多以案例形式出题贯穿考查诉理论—管辖—证据—审判程序—执行。 

研习 09-13 年真题可以发现，不定项选择题从 09 年、10 年的 10 道题到 11 年、12 年、13年增加

到 15 道题目，从题型上答案的不确定性增加说明对民事诉讼法的考查难度有稍微加大。不定项选择

题 15 道题目多是三道小的案例分析。而民事诉讼法只能在制度上出一个涵盖 5 个选项左右的案例分

析。结合知识点也就只能在管辖制度、诉制度、证据制度、审判程序制度、执行制度来考查。13 年单

项、多项选择题并没有出现执行制度与仲裁法的身影，那是因为仲裁法要结合执行制度在不定项选择

题中出现，果然不孚所望。 

（4）主观题覆盖面、综合性强，重点考查内容多集中在重点管辖、证明制度、审判程序章节。 

     每年司法考试必有一道所值 20 分的民事诉讼案例分析题。但是考虑 13 年民事诉讼法修法中人

民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牵涉出了对民事纠纷解决机制，特别是调解与审判的关系的考查，在 13 年真

题中作为最后一道大题（25 分）考查。纵观近五年真题（除去 13 年真题）可以发现对于民事诉讼法

知识的考查多是在管辖、证据、审判程序重点章节，无一例外。例如 12 年案例 4 问，第 1 问管辖、

第 2 问证据、第 3、4 问一审、二审程序；11 年案例 5 问，第 2 问证据、第 4 问一审程序；10 年案例

6 问，第 1、5 问管辖、第 2、3、4、6 问一审、二审、再审程序。需要指出的是 09 年的案例分析题是

仲裁制度，这也提醒考生，作为 5 年一小年的出题规律可以用来参考。另外，提醒广大考生的是民事

诉讼法的案例分析不仅仅是对法条的考查，近年来愈发重视对民诉理论知识的考查，甚至关联实体法

的相关理论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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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备考提示 

针对以上对学科特点和近五年真题考查特点的分析，大家在对民事诉讼法学习、备考的过程中要

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特别注重民事诉讼法整体体系的把握和例年重点知识点得扎实巩固。民事诉讼法就是那些固

定的知识点，年年拿来考查，所谓“重者恒重”不过这个道理。所以把大路边上的重要知识点全面理

解、重点掌握，以不变的知识点应万变的题目（就是各知识点的组合考查），就已经拿到了民事诉讼

法的 40-50 分。 

2．一定特别注重对新增法条的理解和把握。司法考试年年考 14 门部门法，每年总要有一些知识

是用来推陈出新的，所以每年的真题中必有对当年新增的或修订的法律、法规、司法解释不同程度的

考查，因而大家要对这些新增法条加以重视，将新增法条争取通读两至三遍，每天法条一字不落的全

部看到位，将大纲中要求的和老师课堂中、讲义中特别强调的新增法条部分做最重点理解掌握，争取

将这部分分数全部拿到。特别是在考试之前，将新增的法条过滤一遍对你应试考试百利无一害。 

3．在注重掌握法条的同时不要忽视了对理论知识的掌握。法条都是在法理的基础上推敲出来的，

民事诉讼法程序法的特点决定了在备考中掌握好相关法条的重要性；但理论知识的考查在司法考试中

也占有一席之地，同时掌握相应的理论知识可以增强对法条的理解以及对学科体系的总体把握，因而

对理论知识也要予以相应的关注。特别是在考场上，遇到没有遇到的知识点，可以用掌握的法理、民

诉理论知识推敲出正确的选项，在这里规劝各位考生一句，司法考试就是应试性考试，得分者为王，

所以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只要能拿分就好，切勿在考场上纠结一个知识点半天，以免浪费宝贵的做题

时间。 

4．懂得区分取舍重点与非重点，但时间宽裕条件下，特别是在前两轮复习中一定要全面掌握。

司法考试总分值 600 分，民诉（含仲裁法）占到 70 分左右。而所有的民事诉讼法（仲裁法）知识点

内容岂止是十个 70 分所能涵盖过来的，所以，在备考民诉中切忌眉毛胡子一把抓，在复习之前一定

要学会区分重点章节和非重点章节，以用来合理分配自己的复习章节。区分重点和非重点并不是要你

完全放弃非重点章节，因为这部分是大纲要求的必然会考几个小题，一般都是对知识点的直接考查，

不会绕弯，分值也是非常容易拿到的。 

5．对知识点不要死记硬背，而应该在理解的基础上掌握并能够加以灵活运用。很多通过司法考

试的师兄姐为我们分享经验时，很少建议考生去死记硬背诉讼法，虽然它确实含有较多需要记忆的时

间、期间，但那也只占几分的分值，大部分的民诉知识的考查还是注重在理解的基础上灵活掌握，通

过近三年的试题、特别是 13 年真题可以明显的发现，对知识点的考查多是结合案例分析，每一个选

择题其实就是一个个小的案例分析题，如果纯粹的识记知识点不理解它的意思，如何应用到题目中去

解题？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6．注重概念、制度的辨析性，程序的连贯性，特别是纵向横向的综合性联系考查。民事诉讼法

无论是从横向的相关概念、原则、制度还是纵向的程序都体现出很强的体系性，各个知识点构成了一

个相互联系的统一整体，司法考试的命题也体现出越来越强的综合性，因而只有在宏观上理清民事诉

讼法的知识体系，并将各个知识点放在这个体系中进行总体性把握，避免各自为战，才能顺利地解答

真题中大量的综合性题目。 

7．研习历年真题是取胜司考之王道。一方面，通过真题考生可以把握住出题人的命题思路，适

应司法考试的命题形式，从而增强学习的应试针对性；另一方面，做真题可以检验学习效果，督促考

生及时查漏补缺，从而提高对知识点的掌握程度。所以在真题的选用上，给大家的建议是，对每一科

目进行系统的复习过两轮后，可以拿来进行检测复习效果，切忌太早接触（真题较少十年也只 3000

多道，都是精华，特别珍贵，过早练笔有些暴殄天物）、太晚接触（较晚复习真题对于自己提炼掌握

重点知识不利）真题。 

三、学科知识体系 

（一）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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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点 重要星级 要点提示 

民事纠纷解决机制 ★★★ ①民事纠纷的解决方式 

②民事诉讼与其他民事纠纷解决方式的关系 

③人民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 

民事诉讼法的性质与效力 ★ ①民事诉讼法的性质 

②民事诉讼法的效力 

民事诉讼法与仲裁法 ★★ ①法院主管与劳动仲裁 

②民事诉讼法与仲裁法的辨析（区别与联系） 

（二）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和制度 

知识点 重要星级 要点提示 

基本原则 ★★★★★ ①当事人诉讼权利平等原则 

②辩论原则 

③处分原则 

④民事诉讼的检查监督原则 

⑤法院调解原则 

⑥诚实信用原则 

⑦不告不理原则 

基本制度 ★★★★ ①合议制度 

②回避制度 

③公开审理制度 

④两审终审制度 

⑤公益诉讼制度 

⑥恶意诉讼规制制度 

（三）主管与管辖 

知识点 重要星级 要点提示 

管辖概述 ★  

法院主管 ★  

级别管辖 ★★★★★ ①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的案件 

地域管辖 ★★★★ ①确定一般地域管辖的标准、原则和例外规定 

②合同纠纷案件的管辖 

③侵权纠纷案件的管辖 

专属管辖、协议管辖与共同

管辖 

★★ ①专属管辖的案件 

②协议管辖的有效条件 

③共同管辖如何确定管辖权 

裁定管辖 ★★ ①移送管辖 

②管辖权的转移 

③指定管辖 

管辖权异议 ★★★★★ ①管辖权异议的条件及处理 

（四）诉 

知识点 重要星级 要点提示 

诉的要素 ★★ ①诉的标的以及和相关概念的区别 

②诉的主体和理由 

诉的种类 ★ ①确认之诉、给付之诉、变更之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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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诉 ★★★★ ①反诉的条件 

②反诉与反驳 

③对反诉的处理 

诉的合并与分离 ★★  

（五）诉讼参加人 

知识点 重要星级 要点提示 

当事人 ★★★★★ ①当事人的概念与诉讼地位 

②当事人能力与当事人适格 

③诉讼权利能力和诉讼行为能力 

④当事人的确定与变更 

⑤必要共同诉讼与普通共同诉讼的区别 

⑥诉讼代表人的确定方式、诉代表人的权限 

⑦诉讼代表人与诉讼代理人的区别 

诉讼代理人 ★★ ①法定诉讼代理人 

②委托诉讼代理人 

第三人 ★★★★ ①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与必要共同诉讼人的区别 

②法律规定能做和不能做无独三的情形 

③第三人撤销之诉 

（六）民事诉讼证据与证明 

知识点 重要星级 要点提示 

民事诉讼证据的种类 ★ ①当事人的陈述 

②书证、物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 

③证人证言 

④鉴定人与鉴定意见 

民事诉讼证据的分类 ★★★★ ①本证与反证 

②直接证据与间接证据 

③原始证据与传来证据 

证明对象 ★★★ ①诉讼中自认 

②举证时限制度 

证明责任 ★★★★★ ①证明责任的概念及分担原则 

②侵权诉讼中举证责任的特殊分担 

③合同纠纷案件中的举证责任 

④法院对证据证明力的确定与认定 

证明程序 ★★★★ ①证据的搜集 

②质证 

③证据保全 

④新证据界定 

（七）诉讼保障制度（期间、送达、保全、先予执行、对妨害民事诉讼的强制措施） 

知识点 重要星级 要点提示 

期间 ★★★ ①期间的中止、中断、延长 

②期间的计算与变更 

③指定期间与法定期间 

送达 ★★ ①留置送达 



 

法 观 人 二 ○ 一 四 年 三 月  NO.22 学科体系架构  
 

  

 

 27 

②电子送达 

保全制度 ★★ ①诉前保全与诉中保全比较分析 

②诉中保全的管辖法院与执行法院 

③特殊财产的保全措施 

④诉讼行为保全 

先予执行 ★ ①先予执行的条件 

②先予执行适用的案件范围 

对妨害民事诉讼的强制措施 ★ ①妨害民事诉讼行为的构成要件 

②拘传、拘留、罚款的具体适用 

（八）法院调解 

知识点 重要星级 要点提示 

调解协议与调解书 ★★★★ ①调解协议的内容 

②调解书及其效力 

法院调解的后果 ★ ①法院调解生效时间 

②法院调解法律效力体现 

法院调解与诉讼和解的比较 ★★ ①主体的区别 

②效力的区别 

先行调解 ★ ①先行调解的案件适用范围 

（九）普通程序与简易程序 

知识点 重要星级 要点提示 

普通程序的特点 ★  

起诉与受理 ★★★ ①起诉的条件 

②民事起诉状的内容 

③对起诉的审查和处理（不予受理、裁定驳回起诉、

判决驳回诉讼请求） 

审理前的准备 ★★ ①开庭审理前准备阶段对案件处理情况的具体规

定 

②开庭审理的具体程序 

撤诉与缺席审判制度 ★★★★★ ①申请撤诉时间及不准撤诉的后果 

②按撤诉处理的情形 

③缺席判决适用的情形 

诉讼中止、终结与延期 ★★★★ ①诉讼中止适用的情形 

②诉讼终结适用的情形 

③延期审理适用的情形 

审限 ★★★ ①一审审限及不计入期间的情形 

诉讼中的和解 ★★ ①诉讼和解与法院调解的区别 

②诉讼和解适用的情形 

民事裁判制度 ★ ①适用范围及错误的救济 

简易程序的特点 ★ ①简易程序与普通程序的比较而言的法律特点 

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 ★★ ①适用简易程序的法院与审级 

②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 

简易程序的具体规定 ★★ ①简易程序审理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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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简易程序转入普通程序的法定情形 

小额诉讼案件的审理 ★ ①管辖法院与审级 

（十）第二审程序 

知识点 重要星级 要点提示 

第二审程序的概述 ★  

上诉的提起、受理与撤回 ★★ ①上诉的实质与形式条件 

②上诉受理的条件 

③不准撤回上诉的情形 

④撤回上诉的效力 

二审中的调解与和解 ★★★ ①二审中适用调解的特殊情形 

②二审中的和解 

二审中当事人地位的列明 ★  

上诉案件的审理范围和方式 ★★★ ①二审中审理范围的规定及例外 

②不开庭审理的条件 

二审法院对案件的处理 ★★★ ①对判决、裁定上诉的处理 

②对发回重审次数的限制 

③对不符合起诉条件案件的处理 

（十一）审判监督程序 

知识点 重要星级 要点提示 

再审程序概述 ★ ①再审程序的启动 

②审判监督程序与一、二审的区别与联系 

法院的审判监督权 

 

★★ ①法院提起再审的主体 

②人民法院依职权提起再审 

③重审、提审与再审的辨析 

基于检察监督权的再审 ★★★★ ①检查监督的范围与方式 

②抗诉的主体及审理案件的法院 

③抗诉的法定事由 

④抗诉的主体及法律后果 

⑤检察建议的主体、法定事由及程序 

⑥当事人向人民检察院申请检察建议或抗诉 

当事人申请再审 ★★★★ ①再审程序当事人 

②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条件 

③当事人不得申请再审的条件 

案外人申请再审 ★★★ ①案外人申请再审的条件 

②案外人申请再审的管辖法院 

再审案件的审判程序 ★★ ①裁定中止原判决的执行 

②另行组成合议庭 

③再审案件的审理范围与审理方式 

④再审案件中的调解、裁判 

⑤发回重审 

⑥裁定驳回起诉与驳回再审申请 

再审中发现一、二审遗漏当

事人的处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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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其他程序（特别、督促、公示催告程序） 

知识点 重要星级 要点提示 

特别程序 ★★ ①特别程序的特点和适用范围 

②确认调解协议案件 

③实现担保物权案件 

督促程序 ★★ ①督促程序特点、适用范围、条件 

②支付令的申请、异议与效力 

公示催告程序 ★★ ①申请公示催告的条件 

②除权判决以及对利害关系人权利的救济 

③特别程序、督促程序与公示催告程序的辨析 

（十三）执行程序 

知识点 重要星级 要点提示 

 

执行的一般规定 

 

★★ 

①执行根据 

②执行管辖 

③执行救济 

④执行和解 

⑤执行回转 

执行措施 ★★★★ ①对违法执行行为的异议 

②对案外人异议的处理 

③执行和解协议的内容和效力 

④对被执行人到期债权的执行对违法执行行为的

异议 

⑤对特殊标的的执行措施 

⑥财产担保与参与分配制度 

⑦执行威慑措施 

⑧限制高消费 

执行的开始、中止和终结 ★★ ①申请执行与移送执行、委托执行 

②执行中止与执行终结的法定情形 

（十四）涉外民事诉讼程序 

知识点 重要星级 要点提示 

涉外民事诉讼的概述 ★ ①涉外民事诉讼的特点 

涉外民事诉讼的原则 ★★ ①司法主权与司法豁免原则 

②委托中国律师原则 

涉外民事诉讼的管辖 ★★★ ①牵连管辖 

②专属管辖 

涉外民事诉讼期间的规定 ★★ ①答辩期 

②上诉期 

涉外保全 ★  

司法协助 ★★ ①司法协助的概念、依据 

②一般司法协助与特殊司法协助 

③对外国法院判决、裁定、仲裁机构仲裁裁决

的承认与执行 

（十五）仲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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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点 重要星级 要点提示 

仲裁与仲裁法 ★ ①民事诉讼与仲裁的异同 

②仲裁的范围与基本原则 

③仲裁员、仲裁委员会、仲裁协会 

仲裁协议 ★★★★ ①仲裁协议的形式 

②仲裁协议的法定内容 

③仲裁协议的法律效力及其确认 

仲裁程序 ★★★ ①仲裁调解 

②仲裁裁决与裁决书 

③仲裁员重新选定后原仲裁程序的效力 

④仲裁保全与诉讼保全的区别 

对仲裁裁决的监督 ★★★★★ ①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的条件及法院的处理 

②申请执行仲裁裁决的期限与管辖法院 

③仲裁裁决不予执行的情形及不予执行裁定的法

律后果 

④申请执行仲裁裁决、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

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的区别 

⑤仲裁裁决的中止、终结与恢复执行 

⑥仲裁和解的效力 

 

 

 

  
 

 

 

 

 

 

 

 

 

 


